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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通世纪”）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1）粤

01 刑初 274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1、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2、被告人：许冠群

3、被害人：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基本情况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7月 2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许冠群犯合同诈骗罪。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22 年 3月 16 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2025 年 11 月 13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并于 2025 年 11 月

17日出具《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判决结果

根据《刑事判决书》【（2021）粤 01刑初 274号】，判决结果如下：

“本院认为，被告人许冠群在同案人签订、履行资产并购协议过程中，过程

中，积极提供资金给倍泰公司填补非经营性占用的缺口，并帮助同案人财务造假，

致被害单位支付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买被并购标的，造成被害单位重大经济损失，

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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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许冠群起辅助作

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许冠群在本院审理期间脱逃，且归案后

拒不认罪，应酌情予以考虑。根据被告人许冠群在本案中的具体犯罪事实、犯罪

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

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许冠群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

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

期一日，即自 2025年 8月 14日起至 2029年 10月 7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

次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二、追缴被告人许冠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4,000万元，发还被害单位宜通世

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缴不足，责令被告人许冠群退赔。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三、其它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公司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进展公告或定期报告。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公司为被害单位，目前获悉被告已提起上诉，最终判

决、后续执行等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最

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相关案件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刑事判决书》【（2021）粤 01刑初 274号】。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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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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